 新沂市高级中学

2025-2026-1学期学生阳光体育活动方案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发[2007]7号）和《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关于开展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通知》（教体艺[2006]6号）精神，为确保全校学生阳光体育运动顺利进行，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和《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将学校体育作为素质体育的重要突破口，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培养学生个性特长，吸引学生走向操场、走进大自然、走到阳光下，积极参加体育锻炼，不断提高广大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推动和谐、高效和充满活力的校园文化建设。

二、活动主题 

突出“我学习 我快乐 ，我运动 我阳光 ”这一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学生阳光体育运动。

三、活动形式     

1.活动形式包括：长跑、自编操、广播操、韵律操、击掌操、武术操、校园集体舞、轻器械操（棒操、沙腕操、呼拉圈操、球操）及各种游戏（跳绳、跳皮筋、踢毽子、跳方格等），也可根据实际创编更多的活动形式。  

2.积极组织学生训练和参加区田径运动会、举重比赛和全区青少年兵乓球比赛。

四、锻炼时间       

充分利用体育课堂、早晨第二节课后和下午第三节课后的大课间体育活动以及其他课外体育活动时间，确保学生每天体育锻炼1小时。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

 二、组织领导
    为全面有序地开展“学生阳光体育运动”，并使活动能有计划、有组织、有部署且落到实处地展开，学校成立了“学生阳光体育运动”领导小组。以加强组织领导、统筹规划，脚踏实地地开展活动，争取学生喜欢积极参加。
组 长：李明奎（校长）
副组长：刘玉刚（高二分管副校长）
    王  珂（高三分管副校长）  

    郭  帅（高一分管副校长）
成 员：曹伯杨  晏峰  王高东  周翠红  王德军  邱桂玲  侍书全  朱贞等以及各班班主任

职责和分工：
校长：组织制定计划和工作指导，定期召开工作会议。
副校长：组织具体实施、督促检查和协调指导。
成员：1.后勤保障
    2.体育组，带领班主任和相关老师，开展“学生阳光体育运动”。
3.体育组结合本校实际制定实施方案和具体措施，开展具有学校特色的群众性学生体育运动，保证学生有序的开展每天1小时的锻炼。

第二阶段：实施阶段

1.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大课间体育活动和课外体育活动。把课外体育活动纳入日常教学计划，精心安排“课外体育活动表”，并形成制度，不得随意挪用或挤占课外活动时间。大力推行大课间体育活动，调整作息和上课时间，将每天上午课间操时间调整为30分钟，将原有的45分钟/课缩减为40分钟/课，坚持做好“两操”，每天下午第三节课结束后，安排大课间活动。

2.扩展学校体育活动的内容，做到“人人有体育项目、班班有体育活动”，使学生在系统锻炼中增强体质，掌握两项体育运动技能并养成良好的体育健身习惯。结合本校实际，因地制宜开展具有特色的体育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得到锻炼。

第三阶段：巩固阶段

全面施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学校内部各个部门之间要密切配合，落实责任制，严格执行相关政策规定，坚决杜绝敷衍了事等行为。

五、活动保障
1.进一步明确校长是保证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运动的第一责任人，班主任对本班学生参加体育活动负全责，学校各部门及广大教师要关心和支持阳光体育活动。学校学生阳光体育运动领导小组要有计划有步骤有实效地实施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立足校园，深开展学生喜欢的体育活动。
2.增加学校体育工作的经费投入，保证经费按一定比例投放于学校体育专项项目。
3.按规定配足配齐体育器材。体育老师和后勤部门要随时注意器材的良好和维护，充分利用场地及器材，提高使用效率，确保学生体育活动的顺利开展。
4.为了使活动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能够长期有效的开展下去，学校制订具体可行的措施方案，就具体时间、活动项目、活动次序、安全防范等事宜做出周密的安排。领导小组每学期都要和体育老师一起制订学校学生阳光体育活动计划，对活动有要求，有记录，有检查，定期召开工作会议，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改进，把握发展方向，年末进行总结，保证阳光体育教育教学工作有组织、有目标、高效率地实施。
5.严格考核评比，把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活动情况纳入学生体育课程、综合素质多元评价的重要内容，把班级组织体育活动作为班主任工作考核的重要指标，把上好体育课，指导学生科学锻炼作为体育教师工作实绩的重要考核内容。
